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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程序之介紹』 
早上八點，阿照一如往常來到法院的聯合服務中心櫃台報到，

他是一位退休老師，退休後就一直在法院擔任志工，最近因卡債族到

法院諮詢之人數上升，業務相對忙錄，為了協助卡債族，阿照特地去

接受數小時的消費者債務清理條例（以下簡稱消債條例）之教育訓

練，希望在處理諮詢時，能夠提供更好的服務。 

阿照答：    您好，我是法院服務中心之服務人員，很高興為您服務。 

阿信問：    我現在因債務問題陷入困境，已經和銀行協商過了，但

無法成立協商，想向法院聲請更生或清算，請問是聲請更生

好或者聲請清算好呢？ 

阿照答：    可不可以請您先把您的財產及就業等情況，先作簡單的

說明？ 

阿信問：   好，我今年五十歲，國中畢業，已經失業一年了，因為

工廠外移而被資遣，這一年來我也很認真的找工作，無奈因

年紀大了，而且學歷不高，根本找不到正職，只能偶爾打打

零工，賺點生活費用而已，有時一個月可賺得八千元至一萬

元左右，勉強糊口，但有時根本找不到任何工作。現在積欠

銀行的錢，大約是在一百萬元左右，當初欠債主要是為了照

顧二個現就讀國中的小孩，才會使用現金卡向銀行借錢，但

是現在真的已經沒辦法了？ 

阿照答：    依照您的狀況來看，您可能沒有辦法聲請更生，因為您

沒有比較固定之收入來源，無法提出一個可能會被債權人所

接受之更生方案（最長期限 6 至 8 年的償債計劃），您比較

適合聲請清算？ 

阿信問：    請問什麼是清算程序？法院會如何進行清算程序？ 

阿照答：    「清算程序」就是將債務人的財產中可以構成清算財團

的財產全部拿出來變賣，由法院或管理人將變賣所得，按債

權額比例分配給全體債權人。在清算程序進行中，債務人之

一些就業資格將會受到限制，例如：除非獲得法院的許可，

否則，債務人不能任意離開住居處所，此外，債務人的農漁

會會員資格將會喪失（所以將影響其參加農漁保的權益）、

不能從事保險業務員工作、不得為信用合作社員工、不得為

農會或漁會員工、不得受金融機構委託擔任催收人員或車輛

協尋人員、不得擔任證券金融事業僱用之業務人員、不得擔

任公益彩券經銷商、不得經營殯葬服務業、不得經營移民業

務、不得經營不動產經紀業、不得擔任地政士、不得充任記

帳士、不得委託證券經紀商買賣股票、不得於期貨商開戶委

託期貨交易、不得申請為動產擔保交易之登記等等，且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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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上將會當然受到限制，不得超過一般人通常生活的程度。

而且，清算完畢後，並非當然免責，必須法院裁定免責者，

債務人才能免除其他債務；反之，如果法院裁定不免責，則

債務人對其餘債務仍然要負完全清償責任。另外，債務人最

後還要聲請並經法院裁定復權，才能回復與一般人相同的生

活。 

阿信問：    可是我現在已經沒有財產可以供變賣償債，也沒有存

款，法院會如何進行清算程序？ 

阿照答：    您向法院報告說已經沒有財產可供變賣償債，法院會作

必要的調查，看看聲請人是否誠實，如果債務人不誠實，不

僅將來可能無法免責，而且也可能構成犯罪。法院也可以依

職權訊問您，或是您的親屬、為您管理財產的人等等，來了

解您之財產、收入及業務狀況，除了您有到場接受訊問之義

務外，您的親屬等人也都有義務答覆，如果您的親屬對於法

院之查詣無故不為答覆或為虛偽之陳述的話，法院可以對其

處罰三千元以上三萬以下之罰鍰，而且可以連續處罰。 

            如果法院調查結果，認為您所陳報的內容為真實，確實

已經沒有財產可供變賣，這時法院在為裁定開始清算程序

時，就會同時終止清算程序，而不用經過清算財團變價的程

序。 

（這時在旁的阿強插嘴） 

阿強問：    請問我目前有棟房屋和一輛二手車，而且也有工作，是

否可以聲請清算？法院又會如何進行？ 

阿照答：    有財產的話，當然也可以聲請清算，不過因為有財產需

要變價，所以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並不會同時終止清算

程序。 

阿強問：    您剛剛提到法院會把清算財團變價清償債權人，那究竟

我的什麼財產會構成清算財團？ 

阿照答：    依照消債條例之規定，構成清算財團的財產包括，（一）

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屬於債務人之一切財產及將來可

以行使之財產請求權。（二）在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

程序終止或終結前，債務人因繼承或無償取得之財產。但是

不包括專屬於債務人本身之權利及禁止扣之財產在內，例如

如：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18 條、勞動基準法第 56 條、勞工保

險條例第 29 條第 1項規定之權利，是屬於禁止扣押之權利，

這些權利就不屬於清算財團的財產。 

阿強問：    如果財產是屬於清算財團，我還可以使用嗎？我聲請清

算，會不會影響我太太的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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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照答：    債務人因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對於應屬清算財團之

財產，喪失其管理及處分權，全部移由清算管理人行使。 

            民法第 1030 條之 1規定的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

權，依照消債條例第 98 條第 3 項規定，是屬於清算財團的

財產。而依民法第第 1009 條規定，夫妻之一方受破產宣告

時，其夫妻財產制，當然成為分別財產制。依民法第 1030

條之規定，即要計算剩餘財產條之規定，亦即，要計算剩餘

財產。所以，如果配偶之一方聲請清算，他方配偶之婚後財

產，於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賸餘餘額之「半數」，

即要列入清算財團，分配給債權人。 

阿強問：    請問法院裁定開始清算後，我的工作收入是不是要列入

清算財團，交給管理人去分配？ 

阿照答：    我剛剛有提到，在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程序終止

或終結前，債務人因繼承或無償取得之財產才會列入清算財

團，這是因為我國的消債條例，為了鼓勵債務人努力更生，

早日恢復經濟活動，所以就清算財團採取「固定主義」，債

務人在法院裁定開始清算後，程序終止或終點前，有償取得

（工作所得）之財產，是不列入清算財團的，該等財產應由

債務人自己保有。 

阿強問：    這樣子看來，雖然我有工作，但是好像聲清算比較划得

來，不像更生要還六至八年，是不是？ 

阿照答：    不是這樣，消債條例為了避免有薪資、執行業務所得或

其他固定收入之債務人，規避更生而選擇清算，特別規定這

樣的人若選擇清算，仍然要清償達到一定的額度，才可以獲

得免責，如果債務人所能清償的數額，達不到該額度的話，

法院會為不免責之裁定。 

阿強問：    聽說清算程序中會進行債權人會議，是不是會通知債務

人參與？ 

阿照答：    在清算程序中不一定要召開債權人會議，只有在法院認

為必要時才會召開。另外，債務人有出席債權人會議之義務。 

阿強問：    債務人如果作出不誠實行為，在清算程序會何後果？ 

阿照答：    債務人在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前一年內，或在清算程

序，以損害債權為目的，而作出隱匿、毀棄財產或作不利於

債權人之處分，或者捏造債務、承認不真實之債務，或是隱

匿、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會計文件，導致財產戕不真確

等不誠實的行為，是構成犯罪，依消債條例第 146 條規定，

要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另外，將來法院也會為不免責之裁

定。 


